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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，依「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四點」之規定，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室。
二、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室職掌：
（一）釐訂職業災害防止計畫，並指導本所有關單位實施。

（二）規劃、督導本所各單位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。

（三）規劃、督導安全衛生設施之檢點與檢查。

（四）指導、監督有關人員實施巡視、定期檢查、重點檢查及作業環境測定。

（五）規劃、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

（六）規劃勞工健康檢查、實施健康管理。

（七）督導職業災害調查及處理，辦理職業災害統計。
（八）向所長提供有關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資料及建議。
（九）其他有關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。
三、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室編組：
（一）管理室主任一人（需具備甲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訓練之結訓資格）。
（二）勞工安全管理員一人（需具備勞工安全管理員之資格證書）。

（三）勞工衛生管理員一人（需具備勞工衛生管理員之資格證書）。

（四）工作人員一至二人。
四、本要點自核定後施行。
